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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排水管网建设规划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92180336][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2094315][bookmark: _Toc9218314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2180382][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218583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21127124][bookmark: _Toc92186703]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城镇排水管网规划、设计、建设、接收、运维及信息平台维护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行政区划范围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永久性城镇排水管网工程建设及相关工作，排水户的自建排水管网相关要求可参照本文件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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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836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GB/T 13663.2  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
GB/T 17456.1  球墨铸铁管外表面锌涂层 第1部分：带终饰层的金属锌涂层
GB/T 17456.2  球墨铸铁管外表面锌涂层 第2部分：带终饰层的富锌涂料涂层
GB/T 17457  球墨铸铁管和管件 水泥砂浆内衬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
GB/T 23257  埋地钢制管道聚乙烯防腐层
GB/T 23858  检查井盖
GB/T 24596  球管和管件 聚氨酯涂层
GB/T 26081  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36172  现场安装聚乙烯套球墨铸铁管线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bookmark: OLE_LINK4]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89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5027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
[bookmark: _Hlk91943358]CJJ 18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CJ/T 121  再生树脂复合材料检查井盖
CJ/T 130  再生树脂复合材料水箅
CJ/T 511  铸铁检查井盖
JC 889  钢纤维混凝土检查井盖
SY/T 0315  钢制管道熔结环氧粉末外涂层技术规范
DB42/T 1615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标准
[bookmark: _Toc92183150][bookmark: _Toc221127126][bookmark: _Toc92185837][bookmark: _Toc92180384][bookmark: _Toc92186705][bookmark: _Toc92094317][bookmark: _Toc92180338]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排水管网  drainage network and facilities
指承担合流水、雨水和污水收集、输送的各类排水、雨水管渠及污水管涵，包括管道、箱涵、盖板沟、渠道及其各类附属构筑物和排水（雨水、污水）泵站、调蓄池等设施的统称。排水管网一般分为城镇排水管网和自建排水管网，城镇排水管网是指服务于城镇公共利益的排水、雨水管渠及污水管涵以及排水（雨水、污水）泵站、调蓄池等设施的统称；自建排水管网是指服务于各类排水户内部需求的排水、雨水管渠及污水管涵及检查井、接户井、检测井等附属设施以及内部排水（雨水、污水）泵站、调蓄池等设施的统称。

合流制  combined sewerage system
用同一管网系统收集、输送雨水和污水的排水方式，也称为完全合流制；合流制又分为直泄式合流制和截流式合流制两种形式。

分流制  separated system
用不同管网系统分别收集、输送雨水和污水的排水方式，也称为一般分流制。分流制有分为一般分流制和截流式分流制两种形式。

截流式合流制  intercepting combined system
在合流制地区，管网中的来水进入水体排放前先通过截流干管把旱流污水或降雨量较小时的雨水和污水排放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降雨中后期或降雨量较大时，超出截流干管排水能力的来水通过溢流管道进入水体的排水方式。

截流式分流制  intercepting separated system
在分流制地区内，另外再增设一套截流管网系统，主要用来截流雨水管网中降雨量较小时的（或降雨初期一定时间段内的）雨水以及混流的污水，并将来水排往污水处理厂或初雨处理厂处理的排水方式。

水环境敏感区  water environment sensitive region
根据排水系统所属地区功能定位、系统特点等综合分析后确定的区域，或根据排水系统排放出口的湖泊或河道的水质管理目标为地表水Ⅲ类水体以上的区域，以及在水环境保护规划或水功能区规划中确定的水体保护要求高的区域。

污水排放系数  wastewater discharge coefficient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的污水排放量与用水量之比。该值应根据城市历年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资料经统计计算后确定。

总变化系数  peaking factor
最高日最高时污水量与平均日平均时污水量的比值。

径流系数  runoff coefficient
一定汇水面积内地面径流量与降雨量的比值。

径流量  runoff
降落到地表的雨水，由地面和地下汇流到管渠至受纳水体的流量的统称。径流包括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等。在排水工程中，地表径流量指降水超出一定区域内地面渗透、滞蓄能力后多余水量在地面产生的径流量。

开槽施工  trench construction
从地表开挖沟槽，在沟槽内敷设管道（渠）的施工方法。

非开挖施工  trenchless construction
在管道沿线地面下利用各种岩土钻掘设备和技术手段，通过导向、定向钻进等方式在地表极小部分开挖的情况下（一般指起点和终点或入口和出口等处的小面积开挖），敷设、更换和修复排水管道（涵）的施工方法，主要有顶管法、定向钻法、夯管法、浅埋暗挖法、盾构法等。

施工降水  construction precipitation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开挖沟槽或基坑，由于含水层被切断，在压差作用下，地下水不断地渗流入基坑，为确保沟槽或基坑施工安全而采取的有效的降、排水措施。

有限空间  confined space
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 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如排水管道、箱涵及检查井等。

排水户  drainage entity
向城镇污（排）水管网排放污水的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类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排水许可证  drainage license
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规定程序向排水户颁发的同意排放污水的证书。

化粪池  septic tank
将生活污水分格沉淀，并对污泥进行厌氧消化的小型预处理构筑物。

隔油沉淀池  deoiling sedimentation tank
进行油分上浮分离及与重油、杂质下沉分离的含油废水处理构筑物。

排水管网信息平台  drainage network information platform
建立排水管网的数据库，实现排水管网系统基础资料的数字化动态管理的管网信息系统。
[bookmark: _Toc91841598][bookmark: _Toc91840040][bookmark: _Toc91840041][bookmark: _Toc91841599][bookmark: _Toc91841212][bookmark: _Toc91841213][bookmark: _Toc92186706][bookmark: _Toc92183151][bookmark: _Toc92180339][bookmark: _Toc92180385][bookmark: _Toc92185838][bookmark: _Toc221127127][bookmark: _Toc92094318]基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3]为统一规范、系统提升城镇排水管网规划、设计、建设、接收、运维及信息平台维护等各阶段的工作水平，构建新型、韧性、智慧的城镇排水管网体系，提升城镇排水防涝及应急处置能力，实现系统高效、规划引领、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科学经济。
城镇排水管网建设及相关工作应结合所在区域系统存在的实际问题及需求，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谋划的系统理念，在相关规划的指导下统筹城市水系统安全、水污染防治、水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以及海绵城市建设、城市更新等要求综合施策，助力城乡社会高质量发展。
城镇新建排水管网工程随道路建设的宜协同道路范围内的给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照明、景观绿化、综合管廊等各类管线（廊）及地下空间与道路工程同步规划、同步立项、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移交。
城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其它市政工程或作业活动如涉及拆除、迁移、改造或占用城镇排水管网设施的，工程建设单位或作业活动单位应编制拆除、改动方案并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相关要求执行。
城镇排水管网的平面坐标系统宜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高程宜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城镇排水管网的建设、运维等相关工作应满足平急两用、安全韧性的功能及要求，宜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事故、自然灾害等事件编制排水管网运维应急预案。
城镇排水管网的建设、运维及相关参与单位应积极总结实践经验、加强科学研究，鼓励各相关单位在工作中优先采用经实践验证且具备技术经济优势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和新设备，提高排水管网建设及管理水平，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节能降耗、减污降碳。
[bookmark: _Toc92183152][bookmark: _Toc92186707][bookmark: _Toc92094319][bookmark: _Toc221127128][bookmark: _Toc92180340][bookmark: _Toc92180386][bookmark: _Toc92185839]排水管网规划
[bookmark: _Toc221127129][bookmark: _Toc92186708][bookmark: _Toc92180387][bookmark: _Toc92185840][bookmark: _Toc92180341][bookmark: _Toc92183153][bookmark: _Toc92094320]一般规定
城镇排水管网规划期限宜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期限一致，近、远期结合并兼顾城市远景发展需求，体现前瞻性、科学性和适应性。
城镇排水管网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规划目标与标准，排水体制、排水量预测，溢流污染防控，确定排水系统分区各类排水管网设施规模、管网系统布局、平面及空间位置、竖向以及管线保护、综合等内容。
城镇排水管网规划应与防洪、河湖水系、道路交通、用地竖向、环境卫生、给水、燃气、电力、通信、综合管廊、地下空间、生态空间、流域治理等规划相协调。
城镇排水体制应结合区域环境保护要求、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地形及气候)、受纳水体条件和原有排水设施等情况经综合分析比较后确定，城镇不同地区可采用不同的排水体制。城市新建地区的排水体制应采用雨、污分流制，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地区的排水体制应以地区排水规划为依据，对于规划拟改造成分流区的合流区，可分期分片进行。
城镇分流制范围内的新开发区域以及对水体保护要求高、水环境敏感的地区宜设置初雨截流系统；对于规划确定的截流式合流制地区，排水管网系统应与截流管网系统有效衔接；在结合溢流污染控制目标及地区实际条件，系统施策、综合治理，在保障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合流区的溢流污染控制能力，降低溢流污染。
城镇排水管网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应根据地形、地质、地下水位、道路情况、原有的和规划的地下设施、接户需求、施工条件以及运维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与其它各类市政管线间距宜满足管线综合要求并与海绵设施合理衔接。
城镇排水管网应相互统筹、有效衔接，沿城市道路敷设的排水管网走向原则上应平行于道路中线或道路红线，雨水管网宜优先布置在便于雨水汇集的慢车道或非机动车道下，污水管网宜优先布置在慢车道、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下；当道路布置双侧雨、污水管时，污水管宜布置在雨水管外侧且更靠近道路红线或便于接户的一侧。
[bookmark: _Toc92094321][bookmark: _Toc92180342][bookmark: _Toc92186709][bookmark: _Toc221127130][bookmark: _Toc92180388][bookmark: _Toc92185841][bookmark: _Toc92183154]雨水管网规划
雨水管网系统的汇水分区应根据城镇水脉格局、地形地势、用地布局等因素，结合道路网系统、地区竖向规划及受纳水体位置，遵循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原则确定。雨水管网系统的汇水范围应包括规划范围及其上游汇流区域，并与河流、湖泊、港渠等自然流域的汇水分区相协调。
雨水管网系统的布局应按照就近排放、适度分散的原则，结合区域地形地势、路网格局、场地竖向及用地规划等进行，有效利用道路地下空间并宜与城市其它市政管网均衡、错位布置，避免在同一道路红线内过于集中布置市政主干管网，减少管线事故的关联影响。
雨水管网的主干通道宜布局在区域地势较低或便于雨水汇集的地带，布局宜适度分散，并与地表超标雨水径流通道做好统筹衔接；当雨水主干通道为现状明渠时，宜保留利用，明渠改暗应以湖北省相关管理规定或上位规划为依据进行。
雨水管网应以重力流为主，宜顺道路纵坡敷设，不设或少设泵站；当无法采用重力流或重力流不经济时，可设置提升泵站或削峰调蓄措施。
人口密集、内涝易发、地下管道复杂及现有雨水系统改造难度较高的地区，可设置调蓄池或深层调蓄隧道，用于削减峰值流量、控制初雨径流污染或降低合流区的溢流污染。
雨水管网的规格应根据汇水面积计算的设计秒流量确定，主干管网系统宜兼顾城市远景发展的需要。
鉴于降雨在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和管网系统汇流的差异性，雨水管网的规划设计流量宜优先采用数学模型法进行模拟计算。当汇水面积不超过2km2时，可采用公式（1）计算；当有允许排入雨水管道的生产废水排入雨水管道时应将其水量计算在内。
		()
式中：
	——雨水设计流量（L/s）；
	——设计暴雨强度[L/（s·hm2）]；
	——综合径流系数；
	——汇水面积（hm2）。
雨水管网的规划设计流量计算应采用地区最新修订或编制的暴雨强度公式，部分城市的短历时暴雨强度公式可参考本文件附录A，。
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应根据系统实际情况、汇流时间、管网形式、环境特征、地形条件和地区（或防护对象）重要性等因素综合分析后确定，宜采用数学模型法按内涝标准进行校核，海绵城市建设地区不应降低市政雨水管网系统的规划设计标准。雨水管网的设计重现期取值应根据管网汇流时间长短并结合所处地区的地形地势特点（有利、一般或不利）、地区或防护对象的重要性（一般、重要）等因素并结合城镇排水防涝最新规划要求等进行综合分析后选定，无特殊要求时可参照表1和表2规定进行取值。
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取值
	汇流时间T（min）
	设计重现期P（a）

	
	一般地区及路段
	不利地区及路段
	重要地区及路段

	T≤60
	2～3
	3～5
	5～10

	60＜T≤120
	2～4
	5～10
	10～20

	120＜T
	2～5
	10～20
	20～30


立体交叉工程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取值
	立体交叉工程等级（或类型）
	设计重现期P（a）

	城市重要立交下穿枢纽、重要地下空间、地铁站点等
	30～100

	城市地下通道及下沉广场
	30～50

	与地铁及商业设施相连的地下通道
	20～50

	无下穿式的立交工程
	5～10


雨水管网的断面形式应根据设计流量、埋设深度、工程环境条件，并结合施工工法、运维要求等综合确定，宜优先选用成品管涵；大型和特大型管渠断面应重点考虑水力条件经济合理、运维检修方便，有条件时宜选用复合断面。
当雨水管网出水口易被受纳水体顶托时，应根据地区重要性和积水所造成的后果，设置拍门、闸门或泵站等设施，并在设计阶段校核高水位时的运行工况及效能。
城镇中心城区的雨水管网不应设置倒虹管，中心城区以外区域的雨水管网可根据实际需要酌情设置。
城镇立体交叉工程的雨水管网系统规划应符合以下要求：
立体交叉工程应考虑排放其汇水范围的地面径流雨水和影响道路功能的地下水，其管网系统布局根据上位规划、工程及水文地质条件、立交组织形式等工程特点确定；
立体交叉工程应合理控制立交下穿段的汇水面积，采用高水高排、低水低排且互不连通的管网系统，并具有防止高水进入低水系统的可靠措施；
立体交叉工程的下穿低洼段和路堑段应设独立的排水分区，严禁排水分区之外的雨水汇入并保证出水口的安全可靠；
下穿式立体交叉道路引道两端应采取挡水、坡道、梯级、踏步等人工措施，有效封闭和控制汇水面积，减少坡底的汇水量；
立体交叉工程的设计重现期应满足表2的要求，同一立体交叉工程的不同部位可采用不同的排水重现期；
立体交叉工程的地面集水时间应根据道路坡长、坡度和地面粗糙度等经计算后确定，一般为2 min～10 min，径流系数宜为0.8～1.0；
当立体交叉地道工程的最低点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采取引排水或控制地下水的措施；
立体交叉工程中的下穿低洼段和路堑段应设置沿车道边的排水边沟及横向的截水沟，排水边沟和截水沟的盖板应保证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并提升行车舒适度；
下穿式立体交叉地下通道的排水应设独立的排水系统，其出水口必须可靠，不发生倒灌、顶托等现象；
下穿式立体交叉道路的雨水宜就近排入水体、周边市政雨水管网或调蓄池，当出水管排入水体时，管末端应设防倒流装置；当出水管接入雨水管渠时，出水流量不应超过受纳的雨水管渠的排水能力，管末端宜设防倒流装置；
下穿式立体交叉道路宜对下穿低洼段和路堑段设置挡雨设施或雨棚以减少其汇水量，并设置地面积水深度标尺、标识线和提醒标语等警示标识和积水自动监测及报警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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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管网系统服务范围应根据城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开发边界、用地规模、规划布局，结合地形地势、主导风向、受纳水体位置及水环境容量、再生利用需求、污泥处置出路以及经济因素等综合分析后确定；污水管网系统的服务范围还应兼顾距离污水处理厂较近、地形地势允许的相邻地区，包括乡镇或农村集中居民点等。
污水量可根据城市各类用水量指标及污水排放系数确定，各类污水排放系数应根据城市历年用水量和污水量资料确定；当资料缺乏时，城市分类污水排放系数可根据城市居住、公共设施水平以及工业类型等参考表3确定。
城市分类污水排放系数
	城市污水分类
	污水排放系数

	城市污水
	0.70～0.85

	城市综合生活污水
	0.80～0.90

	城市工业废水
	0.60～0.80


污水管网的规划设计流量分为旱季设计流量和雨季设计流量，分流制污水管网的旱季设计流量可采用公式（2）计算，当地区地下水及污水管网入渗入流调查比较详细时也可采用公式（3）计算：
		()
		()
式中：
	——旱季设计流量（L/s）；
	——综合生活污水量变化系数，1.5～2.7，根据流量采用内插法确定；
	——设计综合生活污水量（L/s）；
	——工业废水量变化系数，应根据工业行业类型及特点确定；
	——设计工业废水量（L/s）；
	——入渗地下水量（L/s）；
	——未预见污水量（L/s）；
 ——基本入流量，为设计综合生活污水量及工业废水量之和（L/s）；
 ——入渗地下水量,与同义（L/s）；
 ——因降雨导致的入流入渗量（L/s）。
分流制污水管网的雨季设计流量为旱季设计流量加上截流的雨水量，可采用公式（4）或公式（5）计算，合流制排水管网的雨季设计流量为截流后的合流污水量之和，可采用公式（6）计算：
		()
		()
		()
式中：
	——雨季设计流量（L/s；。
	——截流的雨水量（L/s）；
 ——截流倍数，一般为2～5，水体保护要求高的地区或水环境敏感区域可进一步提高。
综合生活污水量为综合生活污水指标乘以综合生活污水量变化系数，综合生活污水指标应根据综合生活给水量指标并结合建筑内部的给排水设施设置水平确定，一般可按综合生活给水量指标的90%确定。
工业废水量为工业废水量指标乘以工业废水量变化系数，工业废水量指标应根据工业企业的工艺类型及特点等确定，其生活污水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 50015的要求。
入渗地下水量一般应根据区域地下水位情况和管网健康程度经调查和测算后确定，当资料不足时，新开发地区的入渗地下水量可按综合生活污水量与工业废水量之和的10%～15%计，旧城改造及城市更新地区的入渗地下水量宜根据实测资料确定。
未预见污水量一般可按综合生活污水量、工业废水量与入渗地下水量三项之和的10%～15%计，并兼顾城市远景发展需求。
污水管网应根据城镇污水相关专项规划和建设计划统筹布置、分期建设；污水管网的规划断面尺寸应按远期最高日最高时流量确定，并预留城市远景发展需求。
城镇新开发地区的污水系统在符合上位规划的前提下，应结合区域开发建设时序统筹主干管网系统布局，尽早发挥工程效益，保护地区水环境。
城镇污水的收集、输送应采用管道或暗涵，严禁采用明渠，污水管网宜结合雨水管网布局走向及地形地势进行布置，减少埋深。
污水管网应以重力流为主，宜顺道路纵坡敷设；当遇到翻越高地、穿越河流、深厚软土地基、长距离输送等情况而无法采用重力流或重力流不经济时，可设置提升泵站采用压力流方式输送污水。
当污水管网接纳的污水易造成沉析时，污水管网断面应考虑淤积的影响，其路由和断面形式应便于维护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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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流式合流制地区应优先通过海绵城市源头减排系统构建，减少进入排水管网系统的雨水量，降低截流式合流制地区的溢流总量和溢流频次。
截流式合流制应结合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及城市排水规划要求，经方案比选后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对不具备雨污分流改造条件的区域，宜采取提高截流倍数、增设源头减排、过程调蓄、末端快速处理等措施，降低径流污染。
合流制地区截流管网的规划设计流量分为旱季设计流量和雨季设计流量，旱季设计流量为服务范围内晴天时最高日最高时的城市污水量；雨季设计流量为降雨期间根据地区溢流污染控制目标或截流倍数而截流的合流污水量；分流制地区截流管网的规划设计流量为依据径流污染控制目标确定的截流雨水量。
城镇新开发区域以及对水体保护要求高、水环境敏感的地区，在海绵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宜设置初雨截流管网系统，通过截流、调蓄和处理等综合施策，达到对初期雨水及径流污染的管控要求。
截流管网系统宜按污水管网相关要求执行，干管布置应根据城市规划和建设计划统一布置；截流管网与合流排水管网之间可根据需要设置连通管及节制设施，截流管网不应直接接入雨水管网系统；雨水管网系统接入截流管网时，应设置防倒灌设施；截流管网系统规划设计应考虑污水收集及处理设施的能力，并兼顾区域排水防涝安全及调度要求。
截流管网系统宜在截流检查井内设置拦污格栅、水力旋流分离器及限流等设施，每隔适当距离在管网或检查井内宜设置冲洗设施，间距应根据工程特点及要求、设施性能参数等因素综合分析后确定。
截流管网系统宜结合地区排水规划确定的重要地区、路段或内涝高风险区，以及管网主要节点、支干管交汇点、溢流出口处等位置设置水位、流量、水质等在线监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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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网设计应根据城镇排水防涝专项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城建计划等进行，排水管网及相关附属设施的布局、断面尺寸等应根据规划确定的路由、规格及规模等进行细化设计，并满足国家、行业现行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排水管网设计应与道路工程、海绵城市、内涝防治、管廊工程、交通工程、景观工程、照明工程及其它市政管线工程的设计相统筹协调。
新建市政道路的排水管网应协同道路工程及路下的其它市政管线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落实管线综合要求，避免反复开挖、节约工程投资。
城市新开发地区的排水管网系统不完善时，雨水管网应通过设置临时排水通道或利用现状洼地或坑塘等作为临时蓄水空间等措施，解决近期出路问题；设计污水管网宜优先考虑重力流接入周边市政污水系统，如重力流无法接入时，应考虑设置临时污水泵站提升后接入周边市政污水系统；市政污水管网系统尚未覆盖的地区，应考虑建设临时污水提升转输系统或按照环保部门要求设置分散式或临时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地区的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达标困难时，应采取路面排水升级改造、控制地表径流、设置调蓄池、增加临时强排等设施综合措施，以确保设计重现期标准下地区不产生严重内涝并保障地区排水防涝安全。
城镇道路下排水管网的规格应根据地区排水防涝专项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经设计计算后确定，雨水干管管径不应小于800 mm，支管（含接户管）管径不宜小于600 mm，雨水口连接管管径不应小于300 mm；污水干管管径不应小于500 mm，支管（含接户管）管径不宜小于400 mm。
城镇排水管网设计应防止在产生压力流情况下使接户管发生倒灌；污水及合流管网宜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设置节制、通风排气及监测设施。
城镇排水管网系统内部可根据需要设置连通管，必要时可在连通管处设闸槽井或闸门井，闸槽井或闸门井应考虑维护管理的方便。
当工程不具备开挖条件或开挖施工不经济时，城镇排水管网设计宜优先选用顶管法、水平定向钻、盾构法等非开挖工艺。
各类排水检查井、跌水井、消能井、截流井等应优先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对地下水位较高或防渗漏要求较高的区域可考虑采用球墨铸铁等材质的成品检查井；钢筋混凝土检查井应采用抗渗混凝土，并根据检查井深度、土壤环境和地下水等因素确定抗渗等级。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镇排水管网系统应采取防止内水外渗和外来水入渗的措施，提高管网系统的严密性；市政合流、截流及污水管渠内部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其接口及附属构筑物应采取防腐及防渗措施。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镇合流、截流及污水管网，应考虑运维和接驳时的止水要求，当管径大于800 mm时，宜在管道交汇处和每隔一定距离处设置闸槽井。
城镇排水管网上宜考虑设置拦蓄冲洗设施，一般设置在管网系统的上中游，间距应根据管道规格、管材类型，水力坡度，布置方式等计算后确定。
工业园区的污、废水宜优先考虑单独收集、处理，位于面源污染较为严重的工业区排水管网断面形式及路面排水，设计应考虑维护检修及清淤操作的方便。
城镇已建有污水收集和集中处理设施时，对于雨污分流较完善、管网健康度较高的区域，宜随同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经综合论证分析后可考虑逐步取消化粪池。
城镇排水管网采用化学管材时表面应有明确、清晰的生产厂家及产品相关规格标识，管材应在生产阶段植入可溯源芯片或随管道同步埋设金属示踪线（带），以便于后期溯源、探测、排查及运维等工作。
城镇排水管网附属构筑物宜设置铭牌、二维码或电子芯片等备注相关信息，以利后期排查检测及运维等工作，城镇排水管网相关附属设施宜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设备，以降低人工维护工作强度及满足智慧化需求。
[bookmark: _Toc92180347][bookmark: _Toc92185846][bookmark: _Toc92094326][bookmark: _Toc92180393][bookmark: _Toc92186714][bookmark: _Toc92183159][bookmark: _Toc221127135]水力计算
城镇排水管网的设计流量及断面尺寸等宜根据地区排水防涝专项规划或修建性详细规划进行，设计流量和过水断面等应按公式（7）进行计算：
		(7)
式中：	——设计流量（m3／s）；
	——水流有效断面面积（m2）；
	——流速（m／s）。
城镇排水管网的最大设计充满度和超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雨水及合流管道应按满流计算，污水管道应按非满流计算；
1. 雨水和合流箱涵应按满流计算，污水箱涵应按非满流计算，超高不宜小于0.2m；
1. 排水明渠超高不宜小于0.5m。
城镇排水管网的最大设计流速，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金属管道为10m/s，非金属管道为5m/s；
1. 经过结构加固或磨损试验和检验验证后，流速可适当提高。
城镇排水压力管道的规格应根据经济流速进行核算后选定，根据管径的不同，经济流速的选择区间为0.7～2.0 m/s。
[bookmark: _Toc221127136]布局及设置
城镇排水管网应根据城镇排水防涝专项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等上位相关规划确定的管位、规格及标高进行详细设计；城镇道路范围内标准段的管位应按照修建规划确定的管位进行布置，道路拓宽段的管位宜结合交通标志标线进行优化并满足管线综合要求，检查井盖宜落在车行道中央。
城镇排水管网的最小覆土深度，应根据管材强度、地面条件、外部荷载和土壤性质等条件综合分析后确定；当不满足最小覆土深度时应采取加固措施，保证管道主体结构及运行安全。
城镇排水管网应结合工程地质、水力条件、敷设方式、管道埋深、外部荷载、回填材料类型等因素，进行管道结构设计，管道结构设计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确定管道选材、级别、型号等；
1. 确定管道接口、基础、沟槽支撑结构及型式等；
1. 确定沟槽的回填材料及压实度要求等。
城镇排水管网应满足外部荷载的要求，即应承受规定覆土深度的荷载和交通荷载等组合作用，具体要求如下：
1. 当采用化学管材时，雨水管材的公称环刚度不应低于10kN/m2，污水、合流管材的公称环刚度不应低于12.5kN/m2，其它如环柔性、氧化诱导时间及灰分等指标应根据化学管材类型提出要求并满足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
1. 采用水泥砂浆等刚性材料作为防腐内衬的球墨铸铁管和钢管，在组合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不应超过0.02D0～0.03D0；
1. 采用延性良好的防腐涂料作为内衬的球墨铸铁管和钢管，在组合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不应超过0.03D0～0.04D0；
1. 刚性管道，其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在组合作用下，计算截面的受力状态处于受弯、大偏心受压或受拉时，截面允许出现的最大裂缝宽度应≤0.2mm。
城镇排水管网的基础及接口形式应根据管材、地质及施工条件等综合分析后确定，对地基松软或不均匀沉降地段应先进行管基处理；管道接口宜优先采用柔性接口，在地质沉降严重、承载能力较低的地段宜采用承插电熔连接、热熔对接接口或自锚式接口等。
城镇排水管网应敷设在承载能力达到管道地基承载力强度要求的原状土地基上，不满足此要求应对管基进行加固处理，开槽施工的管道基础及回填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化学管材、金属管材（球墨铸铁管、钢管等）宜优先采用自密实回填材料或中粗砂基础，沟槽回填材料应协同基础材料并回填至管外顶以上500mm；
1. 钢筋混凝土管宜优先采用混凝土、自密实回填材料或砂石基础，基础底部宜加铺碎石垫层及素混凝土垫层，沟槽回填材料宜采用黏土或自密实回填材料等，并回填至管外顶以上500mm；
1. 当化学管材、金属管材（球墨铸铁管、钢管等）敷设自密实回填材料、中粗砂、碎石土等相对均匀的柔性基础时，可不设管基垫层；当敷设于硬地基（岩石和坚硬粘性土层）时，在管道下方增设厚度100～300mm的垫层，垫层材料为中、粗砂或最大粒径不超过20mm的砂砾石，不宜采用人工碎石。当管道处于软、硬地基交界处时，在硬地基段增设过渡垫层，其长度不宜小于两节标准管长，回填厚度从硬地基段向软地基段逐渐过渡加厚至500mm，接口宜靠近软硬地基变化处。
重力流的污水管道选用钢筋混凝土管时的最小设计坡度应符合表4的要求，当选用化学管材或金属管材时，最小设计坡度可参考表4选取，当坡度无法满足要求时应同步考虑设置防淤、清淤措施。
重力流污水管道的最小设计坡度（非满流）
	管径（mm）
	最小设计坡度
	管径（mm）
	最小设计坡度

	200
	0.004
	800
	0.0008

	300
	0.003
	1000
	0.0006

	400
	0.0015
	1200
	0.0006

	500
	0.0012
	1350
	0.0005

	600
	0.0010
	≥1500
	0.0005


城镇大型排水通道宜在断面设计中宜设置小流量槽、U型槽或采用马蹄型复合断面等，以优化常规小流量时的管道运行工况，改善小流量时的水力条件；排水主干箱涵设计应考虑设置吊装孔、排气旁通道及检修维护通道等附属设施，具体规格尺寸应根据工程实际及运维要求等确定。
新建市政排水箱涵的内、外壁应考虑防渗及防腐措施，且内壁的防渗、防腐措施实施后不应影响设计过流能力。
城镇排水管网下穿大型基础设施、河道和湖泊时，应征求设施权属单位或所涉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宜先敷设套管后再进行管道敷设。
城镇排水压力管道所选的压力等级应满足管道内水压力要求，即管材的允许工作压力应满足管道运行时的工作压力，同时管材的最大工作压力应满足水锤发生时的工作压力与剩余水锤的叠加值。
城镇排水压力管道应在管道的高点以及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自动进气排气设施；在管道的低点以及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排空（含排泥）设施，通气及排空（含排泥）设施应与周边建筑、环境相协调。
城镇排水压力管道应在水力推力产生处（包括弯头、三通、变径和堵头等位置）设置止推措施（如支墩等），埋地球墨铸铁管道宜选用自锚式接口以代替止推措施。
城镇排水压力管道（或其它可弯曲市政管道）与重力流的排水管道交叉时，应避让重力流的排水管道；当重力流的污水管、合流管道与雨水管道交叉时，可采用设置结合井的方式穿越，结合井的尺寸应满足被穿越管道的过流能力并预留安全余量；结合井内应设疏通、维修、防堵塞措施，并对井内穿越段管道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bookmark: _Toc221127137][bookmark: _Toc92180395][bookmark: _Toc92180349][bookmark: _Toc92186716][bookmark: _Toc92185848][bookmark: _Toc92094328][bookmark: _Toc92183161]雨污分流改造
既有截流式合流制地区市政道路的雨污分流改造应以城镇排水防涝专项规划为依据，结合城市更新、旧城改造、源头减排等工作统筹开展、成片推进。
分流制地区城镇道路下的雨、污水管网存在混错接时，可通过拆除或封堵错接管、新建缺失雨、污水管道或管段等方式进行。
工业区、居住区或公建单位等排水户内部已按分流建设有雨、污水管网系统，且外部城镇排水管网系统也为分流系统时，如内部存在混接、错接、漏接等，应先对内部混错接部分进行改造，实现内部雨污分流后再与外外部城镇雨、污水管网系统进行衔接。
工业区、居住区或公建单位等排水户内部为合流管网系统，且外部城镇排水系统为分流系统时，应首先对内部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暂时没有条件实行雨污分流时，应在合流管网与城镇排水管网接驳前设置截流井（内设截污限流管或限流阀等）将旱季污水截流后排入外部城镇污水管网，溢流雨水排入外部城镇雨水管网。
工业区、居住区或公建单位等排水户内部为合流管网系统，且外部城镇排水系统为截流式合流制排水系统时，如内部暂时没有条件实行雨污分流时，可维持现有排水管网系统，在内部管网与外部城镇排水管网系统接驳前设置监测井。
工业区、居住区或公建单位等排水户的阳台有洗涤灰水混入雨水立管时，宜将原雨水立管改造成污水立管并配套伸顶通气管，同步新增设雨水立管；当新增设雨水立管较为困难，宜在原排水立管底部设置截流设施，将旱季灰水及初期雨水截流至内部污水管网中，截流设施应具备防倒灌、返臭及臭气外溢等功能。
[bookmark: _Toc92180350][bookmark: _Toc92185849][bookmark: _Toc92186717][bookmark: _Toc92094329][bookmark: _Toc92183162][bookmark: _Toc92180396][bookmark: _Toc221127138]管材选型要求
城镇排水管网的管材选型应根据项目所处城镇区域的功能定位、所在排水系统重要程度、系统收集效能、水环境敏感性及工程实际需求等因素，经技术、经济等综合分析、比选后确定；城市重点功能区及新开发地区可适当提高管材的选型标准，选择各项技术指标更高的排水管材。
重力流的排水管材宜优先按表5和表6要求选取，压力流的排水管材宜优先按表7要求选取，当规格超过2000mm规格时，可根据工程实际由设计确定选用圆形管道或矩形箱涵等型式的管材。
重力流雨水管道选材
	管径范围（mm）
	选用管材

	≤600
	钢筋混凝土管、球墨铸铁管、化学管材

	＞600，≤1000
	钢筋混凝土管、球墨铸铁管、化学管材

	＞1000，≤1500
	钢筋混凝土管

	＞1500，≤2000
	钢筋混凝土管


重力流污水管道选材
	管径范围（mm）
	选用管材

	≤600
	球墨铸铁管、钢筋混凝土管、化学管材

	＞600，≤1000
	球墨铸铁管、钢筋混凝土管、化学管材

	＞1000，≤1500
	钢筋混凝土管、球墨铸铁管、钢管

	＞1500，≤2000
	钢筋混凝土管


压力流排水管道选材
	管径范围（mm）
	选用管材

	≤600
	球墨铸铁管、钢管、PE100实壁塑料管

	＞600，≤1000
	球墨铸铁管、钢管

	＞1000，≤1500
	球墨铸铁管、钢管

	＞1500，≤2000
	球墨铸铁管、钢管


[bookmark: _Hlk91955551]钢筋混凝土管应采用承插式或企口式接口，球墨铸铁管应采用承插式或自锚式接口，接口密封材料均采用橡胶圈，橡胶圈材质宜为丁腈橡胶（NBR）；钢管应采用焊接连接或法兰连接，PE100实壁塑料管应采用热熔连接或电熔连接接口。
钢筋混凝土管宜在常规水质和一般性腐蚀条件下使用，球墨铸铁管和钢管应根据管内水质和土壤的腐蚀性程度选择内外防腐涂层，内外防腐涂层应在工厂内完成，且符合表8和表9的要求。
球墨铸铁管内外部防腐措施要求
	防腐部位
	腐蚀程度
	防腐型式
	防腐标准

	外防腐
	一般腐蚀
	金属锌+终饰层
	GB/T 17456.1、GB/T 17456.2

	
	中度腐蚀
	金属锌+终饰层+PE膜
	GB/T 17456.1、GB/T 17456.2、GB/T 36172

	
	重度腐蚀
	热喷涂聚氨酯
	GB/T 24596

	内防腐
	一般腐蚀
	铝酸盐水泥内衬
	GB/T 17457

	
	重度腐蚀
	热喷涂聚氨酯
	GB/T 24596



钢管内外部防腐措施要求
	防腐部位
	腐蚀程度
	防腐型式
	防腐标准

	外防腐
	一般腐蚀
	底层为熔结环氧（≥80μm）；
中间层为胶粘剂（170μm～250μm）；
防腐层厚度（≥3.0mm）。
	GB/T 23257

	
	重度腐蚀
	底层为熔结环氧（≥80μm）；
中间层为胶粘剂（170μm～250μm）；
防腐层厚度（≥3.7mm）。
	GB/T 23257

	内防腐
	一般腐蚀
	铝酸盐水泥内衬或环氧（≥300μm）
	GB 50268或SY/T 0315

	
	重度腐蚀
	环氧（≥400μm）
	SY/T 0315


PE100实壁塑料管不需考虑防腐，但供应商应提供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的性能老化试验报告，长期环刚度及弹性模量等指标应满足50年使用年限要求。
城镇排水管网采用非开挖工艺时，设计应根据具体的非开挖工艺形式来选择管材，顶管工艺宜采用球墨铸铁管、钢管或顶管专用钢筋混凝土管等；水平定向钻工艺宜采用自锚式接口的球墨铸铁管、焊接接口的钢管和电热熔接口的PE100实壁塑料管等；沉管工艺宜采用自锚式接口的球墨铸铁管、带有柔性伸缩节的钢管和PE100实壁塑料管等。
[bookmark: _Toc92180397][bookmark: _Toc221127139][bookmark: _Toc92183163][bookmark: _Toc92185850][bookmark: _Toc92094330][bookmark: _Toc92186718][bookmark: _Toc92180351]附属构筑物
排水检查井
城镇道路下直线段的排水检查井间距宜按表10的上限进行设置，曲线段的排水检查井可结合道路平曲线半径及管涵规格等因素综合分析后确定。
排水检查井间距
	管（涵）净高(mm)
	检查井最大间距（m）

	
	雨水（合流）管涵
	污水管涵

	≤600
	50
	40

	＞600，≤1000
	70
	60

	＞1000，≤1500
	90
	80

	＞1500，≤2000
	120
	100

	≥2000
	120
	120


城镇道路下的排水检查井宜采用成品井，当排水管道位于流砂层中宜优先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井或球墨铸铁等材质的成品检查井，不应采用混凝土模块式检查井和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检查井；污水检查井禁止采用砌体材料。
居住区、公建单位及工业区内部的排水检查井位于车行道下可采用球墨铸铁、塑料等材质的成品检查井或现浇混凝土检查井、混凝土模块式检查井及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检查井等；位于车行道以外的铺装路面和绿化带内宜优先采用塑料等材质的成品检查井。
城镇排水干管及污水干管在每隔适当距离处、不同分支系统管网交汇的检查井内，宜设置闸槽井、闸门井及检修工作井等。
城镇污水管网在干支管交汇处或每隔一定距离处宜设置用于管道疏通及运维的工作井，直线段的工作井间距不宜超过500 m，井内径不宜小于1.5 m，井筒尺寸宜为800 mm。
城镇排水管网应尽量减少城市道路交叉口下的检查井数量，并与其它市政管线做好衔接，必要时宜采用套管或综合管廊形式过街。
城镇排水管网坡度超过2%的管段在坡度变缓之前的最后一座检查井应采用高流槽检查井，检查井应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并采取增强井筒抗冲击和冲刷能力的措施，井盖应采用承压排气井盖或排气井盖。
城镇排水管网的管井衔接处，应采取防止不均匀沉降的措施，城镇道路下的检查井井盖基座应和井体分离，井盖基座的设置应能均匀分散交通荷载。
[bookmark: OLE_LINK6]城镇排水检查井每隔适当距离处以及进入泵站之前的检查井宜设置沉泥槽或沉泥孔等。
城镇排水检查井盖应选用具有防盗、防滑、防噪音、防弹跳、防位移、防坠落的六防井盖，检查井盖型号应统一、标志明显，有“排”、“雨”或“污”等标识；有条件或有特殊要求的区域可增加相关特色标识或设置特殊功能井盖。
城镇排水检查井内应安装防坠落装置，宜采用防坠落格板、防坠落井箅等，不宜采用防坠网。
居住区、公建单位及工业区内部的排水管网宜平行布置，尽量减少检查井数量、整合排水出口，其后接入城镇排水管网系统，工业区的生产废水接入城镇污水管网前的一个检查井宜设置为水封井。
居住区及公建单位内部的雨水管网与城镇雨水管网接驳处的检查井以及小型雨水管道出水口前的检查井，可设置拦截垃圾及污物等设施。
钢筋混凝土检查井与钢筋混凝土管道连接时，应在井身上预埋短管，长度应小于1 m，且采用承插式胶圈接口；与球墨铸铁管连接时，宜预埋滑入式柔性接口球墨铸铁连接件，也可预埋机械式柔性接口球墨铸铁连接件。
闸槽井
城镇排水管网及污水管网宜考虑设置闸槽井，闸槽井应设置在污水泵站进站前的最后一座检查井、排水管网或污水管网主干管的重要节点处、支管汇入主干管的检查井等位置。
闸槽井的井筒应满足闸板安装及拆卸需要，必要时应考虑设置活动盖板或调整检查井规格以满足闸板安装及拆卸要求。
水封井
工业区和医疗机构等排水户的排水接入城镇排水管网之前，应设置水封井。
水封井内的水封深度不应小于0.25m，井上宜设通风设施，井底应设置沉泥槽或沉泥孔。
截流井
截流井的位置，应根据污水（或初雨）截流干管及合流管位置、溢流管下游水位高程和周围环境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截流井分为槽式、堰式和槽堰结合式等，管网高程允许时，宜优先选用槽式；当选用堰式或槽堰结合式时，堰高和堰长应根据进行水力计算。
截污限流管规格应根据旱流污水量和截流倍数计算后确定，截流井内的截流管起点标高应根据合流管内旱流污水位标高和截流干管的底高程综合分析确定。
截流井内的截流水位及溢流水位应根据设计目标及现场条件经计算后确定，截流井的溢流水位应高于受纳水体的规划控制水位或受纳管道的设计水位，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在溢流管上设置防倒灌及限流措施，初期雨水截流井宜设置自动控制弃流装置。
雨水口
雨水口的形式、数量、布置方式和间距等，应按汇水面积所产生的流量、雨水口的泄水能力和道路形式等经计算后确定；立箅式雨水口的宽度和平箅式雨水口的开孔长度、开孔方向应根据设计流量、道路纵、横坡等参数确定。
城镇道路雨水口的总设计流量应按设计路段自身汇水面积设计重现期所计算流量的1.5～3倍确定，城市内涝高风险地区宜取上限或适当提高标准。
城镇道路雨水口的间距宜为25～50 m，连接管串联雨水口个数不宜超过3个；雨水口连接管长度不宜超过25 m，沿车道边布置的连接管长度不宜超过30 m。
当城镇道路纵坡大于0.02时，雨水口的间距可大于50 m，其形式、数量和布置应根据具体情况和计算确定；坡段较短时可在最低点处集中收水，其雨水口的数量应根据计算结果增加。
城镇道路的雨水口应根据路面汇水面积及流量以及车道宽度等综合考虑后确定选用单箅、双箅或多箅，道路红线宽小于30 m宽的道路，标准路段宜选用单箅；道路红线宽大于30 m宽道路，标准路段宜选用双箅；逆坡路段的雨水口应根据道路纵坡、车行道宽度等进行布置，小坡度可串联，大坡度不宜串联。
分流制地区的雨水口内宜设置拦截垃圾及污物设施,合流制地区的雨水口宜设置具备防臭气外逸、防蚊蝇功能的拦截设施；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的地区的雨水口应满足海绵城市相关设计要求。
雨水口宜采用成品雨水口，深度不宜大于lm，底部宜设置沉泥槽；遇特殊情况需要浅埋时连接管应采取加固措施。
城镇道路因扩建或改建工程导致断面发生变化时，应将现状车行道范围内的雨水口同步迁改至车行道边缘、非机动车道边缘等位置，路面及交叉口竖向最低点等位置应加密雨水口或采取其它措施，提升路面排水能力满足设计及本文件6.6.5.2要求。
出水口
截流式合流制地区的出水口宜考虑设置旱季截流设施，分流制地区的出水口宜考虑设置初期雨水及混流污水的截流设施。
城镇新开发地区或面源污染较轻的区域，汇流面积较小的排水口可采用末端海绵设施削减径流污染，出水口宜设置生态排水口。
立体交叉道路排水
城镇高架道路的路面收水宜采用成品排水边沟，如采用雨水口，其形式及间距等应根据汇水面积及流量经计算后确定；高架桥的雨水立管引至地面排水系统前宜设置高位雨水花坛等海绵设施。
城镇下穿道路路堑段的路面排水宜采用成品排水边沟，在下穿起始处应设置反坡及截水沟，且截水沟应有与路面衔接良好耐久的措施。
排水渠道
新建、改建及扩建的排水明渠宜按水力最优断面进行设计，考虑枯水季节维持生态流量的需要，有条件时应设置为复合断面或小流量槽等，并与入渠的排水出水口相统筹。
新建、改建及扩建的排水明渠的路由宜尽量利用原有走向，避免裁弯取直，遵从生态及自然属性。
[bookmark: _Toc221127140][bookmark: _Toc92186719][bookmark: _Toc92185851][bookmark: _Toc92180352][bookmark: _Toc92183164][bookmark: _Toc92094331][bookmark: _Toc92180398]管网综合
城镇道路的管网综合应依据道路排水修建性详细规划、管线修建性详细规划或相关市政管线专项规划进行，并与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地上相关设施及其它各类市政工程管线做好统筹衔接。
城镇排水管网与其它工程管线、建（构筑物）水平和垂直的最小净距，宜满足现行国家标准GB 50289的相关要求，并综合考虑管线类型、埋深、施工顺序和管线损坏的后果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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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确定具备城镇排水管网工程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包括但不限于施工、质量、安全等管理体系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建设单位宜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建立工程主要材料及产品合格供应商名录，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和审查机制。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选用的管材品种、规格、性能指标等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且同时符合现行国家产品标准和现行湖北省工程标准的规定，包括：
1. [bookmark: _Hlk91955493]球墨铸铁管产品应符合GB/T 26081的规定；
1. [bookmark: _Hlk91955477][bookmark: _Hlk91955624]混凝土管产品和钢筋混凝土管产品应符合GB/T 11836的规定；
1. PE100实壁塑料管应符合GB/T 13663.2的规定；
1. 钢管产品应符合GB/T 3091的规定；
1. 其它管材产品应符合对应的产品标准的规定。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施工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和审计单位等进行施工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如需变更设计，应按相关程序审批后执行。
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工程实际及施工资源配备情况编写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并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实施。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施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文件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141、GB 50268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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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沟槽施工测量应设置中线控制桩，管道起止点、各转折点及地形变化点应设置中心桩和加桩，每隔500 m应设置里程桩；
1. 根据管道中心位置和沟槽开挖深度，应使用灰线标明开挖边界；
1. 附属构筑物测量应设置位置控制桩，并与沟槽测量同步进行；
1. 控制桩应设置在不受施工干扰、易于保存桩位的地方；
1. 每隔10m～20m因设置坡度板（龙门板），确定管道中线和高程。
在城镇区域内施工时，沟槽两侧及附属构筑物周围应设置路障等明显标志，夜间应设红灯警示。
当地下水位高于沟槽（工作坑）底高程时应做降水处理，施工单位应编制降水方案，降水不得直接排入周边现状排水管网，应向所属区域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排水许可证，依法缴纳地下水资源费。
工程施工的降水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沟槽开挖过程中，地下水位低于槽底不少于0.5m；
1. 在管道施工过程中降水应持续作业，确保槽底不得出现明水；
1. 沟槽回填达到管道抗浮高度后方可停止降水。
沟槽开挖应根据土质、挖深、地下水位、开挖断面形式及地表动静荷载等因素综合分析计算后确定护坡形式及支护方案。施工场地空间受限且对工期、安全、社会、环境影响等要求较高，支护宽度及深度一般不超过4m～5m的沟槽可考虑采用箱式支护系统等新型模块化支护方式。
沟槽开挖及地基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开挖断面应符合设计及施工组织设计要求，按设计高程及坡度开挖，槽底原状地基土不得扰动，机械开挖时槽底预留200 mm～300 mm土层，由人工开挖至设计高程并整平；
1. 管道地基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管道地基承载力（fak）特征值一般不应小于100kPa，当软土地基或承载能力达不到要求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管基处理；
1. 原状地基遇岩石或坚硬土层时，管道下方应铺设厚度不小于150 mm的中粗砂垫层。
沟槽开挖至设计高程后应由建设单位会同施工、勘察、设计及监理等单位共同验槽，发现岩、土质与勘察报告不符或有其它异常情况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上述单位研究后确定处理措施。
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可按公式（8）计算：
		(8)
式中：
	——管道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mm）；
	——管道外径（mm）；
	——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mm），可按表11选取；
	——有支撑要求时，管道一侧的支撑厚度（mm），可取150 mm～200 mm；
	——现场浇筑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管渠一侧模板的厚度（mm）。
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管道的外径D0
(mm)
	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b1(mm)

	
	刚性管道
	柔性管道

	D0≤500
	300
	300

	500＜D0≤1000
	400
	400

	1000＜D0≤1500
	500
	500

	1500＜D0≤3000
	600
	700

	注：1.槽底需设排水沟时，b1适当增加；
2.管道有现场施工的外防水层时，b1取800mm；
3.采用机械回填管道侧面时，b1需满足机械作业的宽度要求。


各类市政管道交叉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排水管道与其它现状管道交叉时，应按设计要求处理，施工过程中对现状管道的临时保护措施方案应征求有关权属单位意见；
1.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排水管道与既有管道交叉部位的回填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回填材料与被支承管道贴紧密实。
施工采用的土弧基础中心角应在设计值的基础上增加30°。
承插式管道接口的规格和型式应符合设计规定，橡胶密封圈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橡胶密封圈的规格和型式应与管道接口一致；
1. 使用期限应在产品的有效期之内；
1. 应使用优质合格品，已使用过的或有损伤的密封圈不得再次使用。
承插式管道接口的安装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安装手册进行操作，并符合下列要求：
1. 承插口和橡胶密封圈应清洗干净，并涂抹润滑剂；
1. 安装工具（如手拉葫芦、电动葫芦、撬棍等）的承载力满足接口所需的最大拉力。当接口安装困难时，应拔出插口进行接口和胶圈检查，且更换更高规格的安装工具进行二次安装；
1. 插口应达到承口内所规定的深度或标记环；
1. 安装完毕后，应对接口检查，橡胶密封圈脱位时应重新安装；
1. 安装完毕后，接口的偏转角应符合设计要求及产品标准对偏转角的要求；
1. 安装过程中经应尽量减少断管；
1. 未完工管道工程在当日收工时，应封堵管口，防止小动物钻入堵塞管道。
钢管的接口焊接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口的污物应清除干净；
1. 管口边缘及两侧应打磨洁净，露出金属光泽；
1. 两管管端对口应齐平，沿管圆周方向点焊，点焊长度和间距应满足表12的规定；
1. 应采用2～3层焊法来焊满管口周缝；
1. 管径大于800 mm时，应采用双面焊；
1. 宜采用液体环氧涂料对接口进行内外防腐。
钢管接口焊接的点焊长度和间距
	管径（mm）
	点焊长度（mm）
	环向点焊数量

	300～500
	50～60
	5个

	600～700
	60～70
	6个

	≥800
	80～100
	点焊间距不宜大于400mm


PE100实壁塑料管的热熔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口污物应清除干净；
1. 将两根管的管口同时放在热熔器夹具上，夹具应根据所要安装的管径进行更换，管口应使用支架托起至同一水平面；
1. 用电动旋刀分别将管材端切平整，确保管口的接触面能充分吻合；
1. 将电加热板升温至210℃，放置两个管口的端面中间，操作电动液压装置使管口的端面同时完全与电热板接触加热；
1. 抽掉加热板，再次操作液压装置，使已熔融的管口端面充分对接并锁定液压装置，自然冷却后方可撤除热熔装置。
城镇排水管网安装且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回填管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压力管道水压试验前，除接口外，管道两侧及管顶以上回填高度不应小于0.5 m，并满足抗浮验算公式（9）要求。
		(9)
式中：
	——各种抗浮作用标准值之和（kN）；
	——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取值不低于1.1；
——浮托力标准值（kN）。
1. 压力管道水压试验合格后应及时回填沟槽的剩余部分；
1. 无压管道在闭水试验合格后应及时回填。
城镇排水管网基础处理及回填材料应符合本文件第6.3.6条及设计要求，可采用原土、中粗砂、砾石砂、自密实填料等，不得采用淤泥、有机土等回填材料，回填材料中不得有砖、尖锐石块及其它杂物等。
城镇排水管网安装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沟槽回填的压实作业，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层回填土的虛铺厚度，应根据所采用的压实机具按表13的规定选取，逐层进行，且不得损伤管道；
每层回填土的虛铺厚度
	压实机具
	木夯、铁夯
	轻型压实设备
	压路机
	振动压路机

	虚铺厚度(mm)
	≤200
	200～250
	200～300
	≤400


1. 当采用土弧基础时，应使用中粗砂填实管道支撑角范围内的腋角部位；双排或多排管道的间距较小时，或管道与槽壁的间距较小时，可采用尖头锤夯打，且夯夯相连；
1. 压实回填材料时，管道两侧应对称进行，且不得移动或损伤管道；
1. 沟槽回填从管底基础部位开始到管顶以上500 mm范围内应采用人工夯实；管顶500 mm以上部位，可采用机械从管道两侧同时夯实。
柔性管道回填至设计高程时，应及时测量并记录管道变形率；管道变形率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钢管或球墨铸铁管变形率应不超过2%，化学管材的变形率应不超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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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构筑物基础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开挖断面、开挖形式以及支护方案，与排水管网工程协调一致；
1. 地基不得扰动和超挖，遇淤泥、杂填土等不良土质时采取处理或加固措施；
1. 基础底部宜先铺设150 mm碎石或砂砾石垫层，再浇筑底板。
附属构筑物周围回填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构筑物周围的回填宜与管道沟槽回填同时进行，当无法同步时，留台阶形接茬；
1. 构筑物周围的回填压实时沿构筑物中心对称进行，不得漏夯；
1. 回填材料压实后与构筑物外壁紧贴；
1. 路面范围内的构筑物周围，采用石灰土、中粗砂、砂砾石等材料进行回填，其回填宽度不宜小于400mm。
井室施工除满足设计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井壁应保持垂直，不得有通缝；
1. 流槽制作应平顺，曲线半径不得小于干管管径，交角不得小于90°；
1. 管道穿过井壁时，应预留超出管道外径50 mm～100 mm的环缝，再安装柔性防水套管或管道接头转换件，最后用M10水泥砂浆抹缝；
1. 井室与管道连接采用承插式柔性接口，柔性接口距离井室外壁不得超过1.5 m；
1. 混凝土检查井壁内的爬梯应采用球墨铸铁成品件，水泥砂浆未达到设计强度75 %之前，不得踩踏爬梯。
井室施工达到设计高程后，应及时浇筑或安装环形板及井圈，环形板或井圈下的调平层标高应根据设计要求严格控制，调平层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C30的细石混凝土，严禁使用木屑、砖渣等材料。
检查井的井圈、井座和井盖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井座与圈梁或加强板应连接牢固。设置在机动车道上的井座与圈梁或加强板应采用锚栓（螺栓）固定，锚栓（螺栓）应均匀分布，数量不小于4个，埋入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不小于100mm；
1. 安装完成的井盖与路面高差应符合本文件第9.3.4条的相关要求；
1. 车行道上的圆形检查井井盖开启方向宜与来车方向相反，方形检查井盖板应与道路的纵横缝方向保持一致；
1. 沥青摊铺时应按照检查井井盖标高仔细调整松铺厚度，并复核检查井的纵横坡，必要时可在规范允许范围内进行微调，确保井盖与路面高差满足本文件9.3.4条的相关要求。
水平混凝土支墩的后背应为原状土，支墩与土体紧密接触，如有空隙应采用混凝土填实；水平混凝土支墩后背土壤最小厚度应为设计地面至墩底高度的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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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的定位桩（轴线桩）、临时水准点的设置应便于观测且牢固，应采取保护措施并易于日常校核。
工程开工前应校核与已有建（构）筑物或管道工程衔接的平面位置和高程。
工程所用的材料和产品应依据该类材料和产品的现行国家标准中质量控制要求进行进场验收，施工现场不易检测的项目宜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或建设单位通过驻场监造和检查厂家生产记录的方式进行，进场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供应商提供的材料和产品质量合格证和检验报告等资料应完整齐全，并与设计要求的规格型号保持一致；
1. 产品的表观检测，包括尺寸、长度、管道壁厚、涂层厚度和接口等，应符合产品标准和设计文件要求；
1. 根据材料和产品批次，宜现场随机取样，或通过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性能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1. 不合格品应拒收并严禁使用。
沟槽开挖及回填应按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检查，检查项目应包括：
1. 地基承载力、槽底有无明水等；
1. 沟槽尺寸与放坡坡度等；
1. 基础处理和回填的高程及压实度等；
1. 沟槽支护结构、形式及强度稳定性等。
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邀请排水管网接收或运维单位共同参与关键节点的质量验收。
排水管道施工应按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检查，检查项目包括：
1. 管线与附属构筑物的坐标、坡度和高程等；
1. 管道安装质量不达标的按照供应商提供的修补手册进行修复或报废处理等；
1. 内外防腐是否损伤，并按照供应商提供的修补手册进行修复；
1. 钢管的焊接接口应做无损探伤检测；
1. 承插式接口的橡胶密封圈在规定位置，不达标的应拔出重装，变形及破损的密封圈应报废处理。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分标段实施的，各标段排水工程衔接断面施工完毕，覆土前应严格落实隐蔽工程衔接断面专项验收制度。验收记录应提供排水设施或管线位置、断面尺寸、类别、材质、高程、流向等基本属性特征信息。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的内容应齐全、验收结论应明确、签字手续应完备。未经隐蔽工程衔接断面专项验收或隐蔽工程验收不合格的，不得进行后续工程施工。
压力流排水管道应进行水压或气压试验，宜采用压力降法作为合格的判定依据；重力流排水管道（含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及合流管道）及检查井均应进行闭水或闭气试验，闭水试验应符合设计规定，如设计无规定时，应按GB 50268的要求执行。
重力流球墨铸铁管和PE100实壁塑料管闭水试验的渗水量应采用公式（10）计算允许的渗水量；实测渗水量不超过允许渗水量且外观检查无渗漏时，闭水试验判定为合格。
		(10)
式中：
——允许渗水量（m3/24h·km）；
——管道内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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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应组织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符合要求的竣工资料提交至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城市建设档案机构存档或备案。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竣工验收前，施工单位应自行检验合格，并具备下列条件：
1. 完成工程设计图纸与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1. 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过程技术、质量管理资料等；
1. 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等；
1. 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承诺书等；
1. 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等。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竣工验收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进行CCTV检测，内容包括：
1. 检测单位应具有相应测绘、检测等资质；
1. 检测宜在管道完成施工并通过闭水、闭气或水压试验后、并在路面结构层施工前进行；
1. 检测期间应保证管井内无水，无杂物等；
1. 排水管网检测应符合CJJ 181的要求，全程留下影像资料；
1. 检测完成后应由检测单位出具检测报告；
1. 检测完毕后，接收单位可按照10%～20%的比例进行复测抽检，如不达标应全线重新检测；
1. 扩建、改建的排水管网工程也应全覆盖进行CCTV检测，检测报告和影像资料应作为竣工资料的一部分。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的CCTV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测绘、检测等资质的单位进行竣工测量并记录管线位置、类别、材质、管径、流向等特征信息，形成准确的竣工测量数据文件和竣工图，并上传至城镇排水管网信息平台进行统一管理。
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提交下列文件：
1.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1.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1. CCTV竣工检测报告及影像资料；
1. 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1. 法规、规章或规定要求必须提供的应由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及其它文件等。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因建设条件或阶段要求而分部完工的管段，可分部验收；分部验收工作完成后，接管单位可分部接管并投入使用；整体项目完工后，应整体移交接管单位。
水环境敏感区域内的城镇排水管网工程，建设单位应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接收部门相关要求进行，并应加强质量验收和竣工验收环节的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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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竣工验收合格后，应由城镇排水管网接收单位负责其日常运行维护等工作，保障排水管网发挥其收集、输送等功能，满足城镇正常排水要求。
排水户接入城镇排水管网的接管工作应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
工程建设及相其它作业活动的基坑、沟槽的疏干排水应当优先利用和补给地表水体，严禁排入城镇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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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迁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程对现状城镇排水管网设施运行与安全造成影响时，应采取保护措施或制定临时迁改运行方案，并报城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1. 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查明工程建设范围内的城镇排水管网的相关情况，排水管网权属单位及其它相关部门应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1. 工程施工范围内有现状城镇排水管网时，施工单位应编制保护方案，经城镇水行政主管部门、排水设施权属单位和建设单位等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1.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现状城镇排水管网时，建设单位应组织编制排水管网迁改方案并报城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承担重建、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1. 排水管网迁改应按湖北省最新相关排水规划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规定执行，还建要求不应低于原规模、原功能、原标准等；
1. 中型以上规模排水管网的改迁工程，宜以城镇排水防涝专项规划或修建性详细规划为依据；
1. 因特殊原因需停运的排水管网设施，应报城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
城镇各类工程施工作业过程中，施工排水中有沉淀物，对排水设施易造成堵塞或者损坏时，应由施工单位先行采取处理措施达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城镇排水管网。
当需要拆除或迁改现状城镇排水管网设施时，应先建设后拆除或迁改；还建的城镇排水管网应经城镇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接收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拆除或迁改原有的城镇排水管网。
现状城镇排水管网的废除和迁移应报请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备案，并符合下列要求：
1. 除原位翻建的工程外，现状排水管网在其所有支管均应在代替其功能的新建排水管网投入运行后方可废除；
1. 被废除的现状排水管网及检查井等附属设施应及时拆除或作填实处理；
1. 现状排水管网废除后应及时更新城镇排水管网信息平台上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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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应实现常态化、科学化、规范化及精细化，使排水管网系统处于良好的水力状态和结构状况。
城镇排水管网的运行、维护应以机械作业为主，人工作业为辅，相关作业及安全管理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46768《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城镇排水管网的规模划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CJJ68的相关要求。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定期对排水户进行水质、水量检测并应录入管理档案，其排放水质应符合本文件第8.1.2条的规定。
有关单位从事爆破、钻探、打桩、顶进、挖掘、取土等可能影响排水管网结构及运行安全的活动，应事先与排水管网运维单位等共同研究制定保护方案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建立统一的管网排查及检测计划，在一定周期内对城市排水管网进行全面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建立排水管网修复计划并组织实施。
城镇污水管网（含污水处理厂尾水管网）宜逐步建立基于水质、水量、流速及淤积等为主要因子的监测体系。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其处理处置工作应与上位城市规划、污水处理及污泥处置规划、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等相衔接，其处理处置设施用地应在上述规划中予以落实。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对其运维范围内的排口实施日常监督管理，需新设置排口的单位应向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等提出排口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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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宜根据地区排水管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制定科学合理的运行方案以满足实际工作需求。
城镇排水管网运行的巡视对象应包括雨水、污水及合流排水管网的主管、支管、明渠、箱涵、盖板沟等以及各类检查井（含井室内部及井盖）、雨水口（含雨水口内部及雨水箅）、排口等排水设施的表面巡视、内部检查和日常管理等。
城镇排水管网运行的巡视工作分为外部巡视和内部检查，外部巡视频次不应小于每周一次，内部检查不应小于每年两次；雨季或易渍水路段及地区的排水管网应加密巡视或检查频次。
城镇排水管网运行中的巡视和检查主要包括管网是否塌陷、存在违章占压、违章排放、私自接管、检查井盖及雨水箅缺失以及建设项目工地周边的排水设施巡视检查等内容。
城镇排水明渠运行中的巡视和检查主要包括明渠的坡岸、挡土墙及压顶等主体结构部分是否有裂缝、沉陷、倾斜、缺损、风化、勾缝脱落等，护栏、界碑、里程桩、告示牌、步道等附属设施是否有残破、缺失或损坏等，明渠控制线范围内的污水管网或现状排水出口是否有污水溢流或倒灌等内容。
出水口运行中的巡视和检查主要包括出水口附近是否存在堆物、搭建、垃圾等，挡墙、护坡及跌水消能设施是否有破损等，排口的生态附属设施是否完整、植物是否有枯枝、腐烂等内容。
每年枯水期应对排水明渠、岸边式排水出水口、江心式排口等进行淤积情况检查。
检查井和雨水口的巡视和检查内容应分别符合表14和表15的要求。
检查井巡视和检查内容
	部位
	外部巡视
	内部检查

	内容
	是否有水漫溢
	井盖链条和锁具是否破损

	
	井盖是否埋没
	爬梯是否松动、锈蚀或缺损

	
	井盖是否丢失
	井壁是否有泥垢

	
	井盖是否破损
	井壁是否有裂缝

	
	井框是否破损
	井壁是否有渗漏

	
	盖、框间隙是否超限
	抹面是否有脱落

	
	盖、框高差是否超限
	管口或孔洞是否破损

	
	盖框突出、凹陷、变形
	流槽是否破损

	
	盖框之间跳动和声响
	井底是否存在积泥、垃圾、杂物或浮渣等

	
	周边路面破损或施工
	防坠设施是否缺失、破损

	
	井盖标识错误
	井内水位和流向是否正常、是否存在水流不畅、雨污混接、违章排放、私自接管等

	
	其它
	其它


雨水口巡视和检查内容
	部位
	外部巡视
	内部检查

	内容
	雨水箅是否丢失
	铰或链条是否损坏

	
	雨水箅是否破损
	是否有裂缝或渗漏

	
	雨水口框是否破损
	是否有抹面剥落

	
	盖、框间隙是否超限
	是否有积泥或杂物

	
	盖、框高差是否超限
	是否有水流受阻

	
	孔眼是否堵塞
	是否有雨污混接、私接连管

	
	雨水口框是否突出、凹陷或跳动
	是否有井体倾斜、连管异常

	
	雨水口是否散发异臭或异味
	是否有蚊蝇滋生

	
	其它
	其它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对易沉积的排水管网采取提高管网流速等措施，以降低排水管网的维护频次。
分流制地区的城镇雨水管网在设计重现期标准内的降雨过程中应满足正常运行要求，不宜长时间处于重力压力流状态；城镇污水管网的正常运行水位不应长时间高于其设计充满度所对应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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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排水管网管养维护的操作办法，定期对排水管网的运行状况进行抽查，管养维护的抽查频次不应少于3个月一次。
城镇排水管网位于绿化带内时，应考虑设置维护通道并防止排水检查井盖或设施盖板被绿化覆盖。
城镇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内不得留有石块等阻碍排水的杂物，其允许积泥深度应符合表16的要求。
排水管网设施允许积泥深度
	排水管网设施类别
	允许积泥深度

	排水管网（包括雨水管道、箱涵、盖板沟、明渠及污水管道等）
	管道直径或箱涵、明渠设计水深的1/10

	检查井
	有沉泥槽
	管底以下50mm

	
	无沉泥槽
	主管径的1/5

	雨水口
	有沉泥槽
	管底以下50mm

	
	无沉泥槽
	管底以上50mm


检查井盖和雨水箅的选用及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检查井盖和雨水箅的选用应符合表17的要求。
检查井盖和雨水箅技术标准
	井盖种类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铸铁井盖
	《检查井盖》、《铸铁检查井盖》
	GB/T 23858、CJ/T 511

	混凝土井盖
	《钢纤维混凝土井盖》
	JC 889

	塑料树脂类井盖
	《再生树脂复合材料检查井盖》
	CJ/T 121

	塑料树脂类水箅
	《再生树脂复合材料水箅》
	CJ/T 130


1. 车辆经过检查井盖时不应出现跳动和声响，井盖与井框间以及箅子与箅框间的允许误差应符合表18的要求。
井盖（箅子）与井框（箅框）间的允许误差
	设施种类
	盖框或箅框间隙（mm）
	盖框或箅框的高差（mm）
	井框或箅框与路面高差（mm）

	检查井
	＜8
	±5
	±5

	雨水口
	＜8
	≥－5，≤0
	≥－10，≤0


1. 检查井井盖设置在路面范围内时，井盖应与路面齐平，井盖与路面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9要求。
井盖与路面的允许误差
	井盖位置
	井盖与路面允许高差（mm）

	沥青混凝土路面
	±3

	水泥混凝土路面
	±3

	绿化带等非通行场地
	20

	人行道
	料石铺砌
	±3

	
	混凝土预制砌块铺砌
	±4

	
	沥青混合料铺砌
	±5


1. 检查井盖的标识必须与管道的属性一致，雨水、污水、合流排水管道的井盖上分别标注“雨水”、“污水”、“排水”等标识。
1. 铸铁材质的井盖和雨水箅宜加装防止非养护人员随意开启的装置，或采用混凝土、塑料树脂等非金属材料的井盖及雨水箅。
1. 当发现检查井盖缺失或损坏后，必须及时安放护栏和警示标志，并在8h内予以更换为“六防”井盖。
排水检查井、雨水口的清掏宜采用吸泥车、抓泥车及联合式清淤吸污车等机械设备进行。
重力流的排水管道疏通宜采用推杆疏通、转杆疏通、射水疏通、绞车疏通、水力疏通或人工铲挖等方法，各种疏通方法的适用范围宜符合表20的要求。
排水管道疏通方法及适用范围
	疏通方法
	小型管
	中型管
	大型管
	特大型管
	倒虹管
	压力管
	盖板沟

	推杆疏通
	√
	－
	－
	－
	－
	－
	－

	转杆疏通
	√
	－
	－
	－
	－
	－
	－

	射水疏通
	√
	√
	－
	－
	√
	－
	√

	绞车疏通
	√
	√
	√
	－
	√
	－
	√

	水力疏通
	√
	√
	√
	√
	√
	√
	√

	人工铲挖
	－
	－
	√
	√
	－
	－
	√

	表中“√”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


压力流排水管道的疏通周期为2年～3年；重力流的污水管道、箱涵宜根据流速、管径等，采用监测设备来确定疏通周期，重力流的污水管网宜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设备进行疏通维护。
压力流排水管道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定期巡视，及时发现并修理渗漏、冒溢等情况；
1. 养护宜采用满负荷开泵的方式进行水力冲洗，至少每3个月一次；
1. 定期清除排气井内的浮渣，保持排气阀、压力表等附属设施工况良好；
1. 定期开盖检查压力检查井的盖板，发现盖板锈蚀、密封垫老化、井体裂缝、管内积泥等情况应及时维修和保养。
盖板沟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盖板沟的盖板应不翘动、无缺损、无断裂、不露筋且接缝紧密；无覆土的盖板沟其相邻盖板之间的高差不应大于10 mm，宜选用成品盖板沟以增强其整体质量及后期维护的便利性；
1. 盖板沟的墙体应无倾斜、无裂缝、无空洞、无渗漏等。
排水闸门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闸门应保持闭合紧密、启闭灵活，吊臂、吊环、螺栓无缺损；闸门前无积泥、杂物等；
1. 汛期前的闸门检查每月不应少于一次；
1. 拷铲、油漆、注油润滑、更换零件等重点保养每年不应少于一次。
岸边式排口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定期巡视，及时维护，发现和制止在排口附近堆物、搭建、倾倒垃圾等情况；
1. 排口的挡墙、护坡及跌水消能设备应保持结构完好，发现裂缝、倾斜等损坏时应及时修理；
1. 对埋深低于湖泊或港渠河道常水位的岸边式排口，应在每年枯水期进行疏通维护；
1. 当排口底高程高于湖泊或港渠河道常水位1 m以上时，应根据冲刷情况设置阶梯跌水等消能措施。
江心式排口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排口周围水域不得进行拉网捕鱼、船只抛锚或工程作业等；
1. 排口的标志牌应定期检查和油漆，保持结构完好、字迹清晰；
1. 宜采用潜水的方法，对排口周边河床变化、淤塞、构件腐蚀和水下生物附着等情况进行检查；
1. 应采用定期满负荷开泵的方法进行水力冲洗，保持排放管和喷射口的畅通，每年冲洗次数不应少于2次。
城镇排水管网相关监测设施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监测设施应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并与排水泵站的自动控制系统通过遥测、遥讯等方式实现遥控技术联动；
1. 流量计、液位计、NH3-N、SS监测仪、雨量计等监测设施宜纳入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及管养范围之内，其巡检频次不宜低于3个月1次，重要地区及重要设施的巡检频次应酌情增加，汛期前应加强巡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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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编制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运行调度方案，统一调度、发挥联动效益；在汛期或发生特殊情况时，排水户应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按要求排水。
城镇排水管网系统调度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建立调度管理中心，统一指挥、协调排水管网系统的运行调度，并加强与气象地灾、环境保护，应急安全、城市管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提升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及安全度，保障城镇排水防涝和水环境安全；
1. 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宜建立城市内涝防治系统信息化管控平台，平台应集合城市降雨数值模拟、地理信息系统、雨量监测、气象监测预报、城镇内涝实时模拟系统、内涝防治应急系统、信息及时发布系统、实时道路监测系统和交通管制发布系统等功能。
城镇排水管网系统调度中心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调度中心的岗位职责是总体统筹、统一管理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的全过程调度；
1. 收集城市排水泵站运行能力和工况、区域内的历年顽固渍水点及内涝高风险区、降雨预警强度、积水等相关数据，并结合水情、工情、灾情等综合分析后确定调度指令和要求，实现精确调度；
1. 雨水管网系统应优先以排口或排涝泵站（管网）系统为管理单元进行日常运行调度，污水管网系统应优先以提升泵站或闸门（干管）系统为管理单元进行日常调度，指令由调度中心发布实施；当系统处于防汛预警或应急响应状态下，调度指令应由市级主管部门统一发布；
1. 调度指令应清晰、明确、简练，内容包括时间、地点、负责人、任务和标准要求等，调度指令执行者对指令下达人应及时进行信息反馈，非应急状态下调度指令或信息不宜越级传达。
城镇排水管网系统防汛调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以泵网河湖一体、联动调度为目标，确定调度方案；
1. 合流区范围内的排水泵站在调度方案中宜按旱流及降雨两种工情分别设定开、停泵工况，并根据不同工情工况设置不同的开、停机水位；
1. 有湖泊、港渠或调蓄池等大容量调蓄空间的排水系统，应按地区重要性，系统特点、调蓄空间容量大小、雨型特点等因素设置大容量调蓄空间的分级预降水位，在不同的防汛预警等级下实现分级预降及防汛调度；
1. 无湖泊、港渠或调蓄池等大容量调蓄空间的排水系统，宜按区域重要性，系统自然地势特点、内涝高风险区分布、内涝防治能力，地区雨型特点及瞬时雨强等因素并结合泵站抽排能力大小设置排水泵站的起排水位，在不同的防汛（防洪）预警等级下依据防汛（防洪）预警预案执行；
1. 地区发生设计重现期标准范围内的降雨事件时，分流系统或合流系统的排水泵站内设置的旱季污水截流泵应按设计流量满负荷运行，降低系统外排的污染物负荷。
城镇污水管网系统运行调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以源网厂河一体，协同调度、系统高效为目标，确定调度方案；
1. 污水泵站的各级运行水位在保证流速达到设计要求、减少管道淤积的前提下应兼顾节能要求；
1. 在实现平稳输送的前提下应提高干管的整体运行安全及效率，在早晚用水高峰，可通过调整提升泵站的运行工况、提升能力及管网系统的节制调度来调节重要支线节点的流量，平衡干管内的水位达到平稳输送的目的，通过管网系统内的泵站与闸门、干线与支线的合理调度，确保末端污水厂进水量的总体稳定；
1. 降雨期间，由于截流式合流制管网系统存在截流或混流来水，当干线流量有较大变化时，污水处理厂应做好预案；当污水处理厂处于检修、保养、应急等工况下，应提前制定临时调度预案，采取限流等措施，以确保安全运行及出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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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在接到报障、报修、投诉电话后的5 min内应下达抢修指令，2 h内到达现场组织调查、抢修；在无需开挖的情况下，排水管网冒溢应在12 h内处理完毕；事故处理完毕后应在1 h内向报修人反馈处理结果。
由于排水管网塌陷导致交通中断或排水管网事故引发人员伤亡、较大经济损失等事故时，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在2 h内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救援工作。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在大雨（24 h内降雨量在25.0 mm～49.9 mm之间）停后4 h内应采取措施排干积水，暴雨（24 h内降雨量大于50 mm）后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积水情况，在积水消除前应每2h报告一次。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事故、自然灾害等预先编制紧急预案并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审查后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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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管网养护人员上岗前应接受安全作业技术培训，掌握人工急救、防护用具、照明、通讯设备的使用方法及相关的安全知识，并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城镇排水管网养护人员作业时应统一着装，按要求设置警示标志和安全护拦，无抛洒滴漏，工完场清，文明作业。
城镇排水管网巡查、养护、抢修车辆的车况应保持良好状态，车容整洁，标志明显。
排水管网在巡查、养护、抢修过程中应事先征求交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在路段两端适当距离设置交通管制的警示标识等；在交通繁忙地区作业时，应指派专人指挥交通、维护现场秩序。
城镇排水管网在巡查、养护、抢修过程中，检查井盖开启后必须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如加盖安全网盖或设置安全护栏、明显标示牌、信号灯等。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作业现场、检查井及管道内严禁明火，车辆、行人不得进入作业区；作业人员下井后，井上应有不少于两人监护；如需作业人员进入管内（管径小于800 mm的管道不得进人作业），须在井内增加监护人员作中间联络，监护人员不得擅离职守。
城镇排水管网疏通作业产生的污泥在运输过程中应做到污泥不落地、沿途不洒落，污泥盛器和运输车辆应定期清洗，保持清洁并加装盖子；疏通作业完毕后，污泥盛器和运输车辆应及时撤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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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127157][bookmark: _Toc92185872][bookmark: _Toc92180373][bookmark: _Toc92094352][bookmark: _Toc92183185][bookmark: _Toc92180419][bookmark: _Toc92186740]一般规定
0. 城镇排水管网信息平台的建设和维护应遵循国家、行业和地方信息系统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满足排水行业信息化管理及智慧水务建设等需求。
0.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宜联合行业相关部门、建设单位等建立统一的排水管网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及业务协同。
0. 城镇排水管网信息平台的建设应遵循统筹规划、分期建设、及时更新、逐步完善的原则，并具备下列功能：
1.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与排水管网数据耦合后建立排水管网的数据库，实现排水管网系统基础资料的数字化动态管理；
1. 形成图文紧密结合的网上排水管网管理体系，实现分类查询、统计分析、预警报警、运行监测和调度管理等功能；
1. 为城市排水管网的日常运维管理及规划、设计、施工等提供分析和决策依据。
0. 城镇排水管网信息平台数据库应分为以下三类：
1. 基础地形数据库：线划电子地图数据、影像电子地图数据、地名地址数据、地理实体数据等；
1. 排水设施空间数据库：管网数据及相关附属设施数据等；
1. 排水设施业务数据库：管网运行数据、管网健康度数据、日常维护数据、新建管网数据和改扩建（废除）管网数据等。
0. 城镇排水管网数据维护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现时性：建立质量控制、数据校核及数据更新机制，建立在线监测系统，实现动态监测和管理；
1. 系统性：建立完善的源头、中间、末端的排水管网的拓扑关系；
1. 共享性：整合和利用现有数据资源，并在安全、保密的前提下实现多种方式共享。
0. [bookmark: _Toc92183186][bookmark: _Toc92180374][bookmark: _Toc92094353][bookmark: _Toc92185873][bookmark: _Toc92180420][bookmark: _Toc92186741][bookmark: _Toc221127158]排水管网数据收集
1.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统筹相关单位对排水管网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汇总相关数据，并及时录入城镇排水管网信息平台。
1. 城镇排水管网工程应提交电子版本的排水系统图、平面图、纵断面图等，提交资料格式应为CAD、GIS格式，排水管网基础信息录入格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1187的有关规定。
1. [bookmark: _Hlk91947116]相关单位进行资料交接时应填写本文件附录B中的《城镇排水设施资料交接清单》。
1. 城镇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应加强对现状排水管网的检测，及时更新现状管网数据，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0. [bookmark: _Toc92186742][bookmark: _Toc92180375][bookmark: _Toc92094354][bookmark: _Toc92183187][bookmark: _Toc92180421][bookmark: _Toc92185874][bookmark: _Toc221127159]排水管网数据更新
2. 城镇排水管网信息平台应建立健全数据更新机制，城市排水管网信息平台建设管理流程参见图1。
[image: ]
排水管网信息平台建设与管理流程图
2. 排水管网数据应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录入，坐标系及入库格式应保持一致，数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1187的要求。
2. 排水管网数据来源信息不一致时应进行数据甄别及修正后录入，当已有数据不能体现上下游关系时，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功能对管网拓扑关系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合理化处理。
2. 排水管网数据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立资料管理制度，保证相关资料在年内的可追溯性及检查调用的及时性，定期填写本文件附录C《城镇排水管网动态维护工作日志》；
1. 建立抽查制度，规定巡视周期抽查内容等。
[bookmark: _Toc221127160]标准实施及评价
本文件宜作为湖北省城镇排水管网规划、设计、建设、接收、运维及信息平台维护等工作的依据及参考。
从事城镇排水管网相关工作的单位或机构宜结合实际工作，认真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包括标准实施的方案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手段准备和物质条件准备等，并与城镇排水防涝、水环境治理、污水提质增效、智慧水务等工作及活动相衔接。
从事排水管网设计、建设、施工等相关工作的单位宜在内部组织开展本标准文件的宣贯工作，组织标准主要编委及相关专家对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及重点条文进行解读、培训及工作答疑，有针对性解决各相关单位现实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同时树立先进典型，组织标准落实情况较好的单位介绍先进经验，全面有效提升本文件的应用的标准化水平。
从事城镇排水相关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结合标准内容及实施方案要求，明确适用对象和场景、提供实施必备条件和保障(组织、制度、资金、人员和设备仪器等)、推荐方法路径，确定资源要素配置、关键环节和控制点，提出标准实施中的注意事项。落实责任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本文件的实施主要在城镇排水管网建设、管理等活动中开展，标准实施的重点是落实国家的水污染防治、城镇排水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环境保护、健康、卫生、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从事排城镇排水管网建设、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可检查本文件的落实情况，，并记录未实施内容的理由或原因。标准实施检查也要检查标准实施的支持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落实情况。做好标准实施验证记录，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和反馈渠道，定期整理并处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对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文件。
在本文件实施一定时间后，可对照标准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总结实施经验成效，梳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标准实施的评价主要是评价标准实施的效果，主要从技术进步、质量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规范秩序、效率提高、节约费用、节省时间、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性评价，同时还要评价标准实施带来的问题，为未来改进提供参考并进一步提高本文件的科学性和技术性。
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馈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相关示例见本文件附录 D。


[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92185875][bookmark: _Toc92180376][bookmark: _Toc92183188][bookmark: _Toc92180422][bookmark: _Toc92186743][bookmark: _Toc221127161][bookmark: _Toc92183189][bookmark: _Toc92185876][bookmark: _Toc92180423][bookmark: _Toc92180377][bookmark: _Toc92186744][bookmark: _Toc95401335]
（资料性）
湖北省部分城市短历时暴雨强度公式

[bookmark: OLE_LINK1]湖北省部分城市短历时的暴雨强度公式见表A.1。
湖北省部分城市短历时暴雨强度公式
	序号
	地名
	暴雨强度公式
（单位：mm)
	暴雨强度公式
（单位：L/s/hm²)
	资料起
止时间
	公式推求方法
(曲线+公式拟合)
	编制
年份

	1
	武汉
	
	
	1987-2016
	P-III+最小二乘法
	2020

	2
	宜昌
	
	
	1980-2021
	P-III+最小二乘法
	2022

	3
	荆门
	
	
	1980-2022
	P-III+最小二乘法
	2023

	4
	黄石
	
	
	1980-2023
	P-III+最小二乘法
	2024

	5
	襄阳
	
	
	1980-2023
	P-III+最小二乘法
	2024

	6
	保康
	
	
	1980-2024
	P-III+最小二乘法
	2025

	7
	随州
	
	
	1980-2022
	耿贝尔+最小二乘
	2023

	8
	十堰
	
	
	1980-2024
	耿贝尔+最小二乘
	2025

	9
	荆州
	
	
	1957-2014
	耿贝尔+最小二乘
	2015

	10
	孝感
	
	
	1980-2016
	P-III+最小二乘法
	2017

	11
	黄冈
	
	
	1980-2023
	P-III+最小二乘法
	2024

	12
	红安
	
	
	1980-2023
	耿贝尔+最小二乘
	2024

	13
	天门
	
	
	1980-2022
	耿贝尔+最小二乘
	2023

	14
	秭归
	
	
	1998-2022
	P-III+最小二乘法
	2023

	15
	远安
	
	
	1980-2024
	P-III+最小二乘法
	2025

	16
	恩施
	
	
	1980-2016
	耿贝尔+最小二乘
	2017

	17
	潜江
	
	
	1983-2024
	P-III+最小二乘法
	2025

	18
	鄂州
	
	
	1980-2017
	P-III+最小二乘法
	2018

	19
	大冶
	
	
	1980-2024
	P-III+最小二乘法
	2025

	20
	宣恩
	
	
	1980-2024
	P-III+最小二乘法
	2025

	21
	阳新
	
	
	1980-2024
	P-III+最小二乘法
	2025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Toc95401334][bookmark: _Toc221127162]
（规范性）
城镇排水设施资料交接清单

表B.1规定了城镇排水设施资料交接清单。
[bookmark: _Toc92094355]表B.1 城镇排水设施资料交接清单
	城镇排水设施资料交接清单

	序号
	设施名称
	位置
	规模、规格型号
	附属设施
	生产厂家
	现运行状况

	1
	　
	　
	　
	　
	　
	　

	2
	　
	　
	　
	　
	　
	　

	3
	　
	　
	　
	　
	　
	　

	4
	　
	　
	　
	　
	　
	　

	其他附件清单

	1
	主体工程承包合同

	2
	合同金额

	3
	施工图（电子版及纸质版）

	4
	竣工图（电子版及纸质版）

	5
	相关变更及过程文件等

	6
	................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其他事宜
	　

	
	建设单位意见及签字
	交接单位意见及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21127163]
（规范性）
城镇排水管网动态维护工作日志

城镇排水管网动态维护工作日志要求可参考表C.1。
表C.1 城镇排水管网动态维护工作日志
	序号
	设施编号（可与数据库对应查询）
	类型
	位置
	规模
	上次录入来源
	变动情况、次数、说明及依据等
	变动时间
	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ookmark: _Toc221127164][bookmark: _Toc196128512]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bookmark: _Toc220514578][bookmark: _Toc220419140]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D.1所示
表D.1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湖北省排水管网建设规划技术规程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image: ]是  [image: ]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image: ]是  [image: ]否

	
	执行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image: ]是  [image: ]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image: ]是  [image: ]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意见
	[image: ]适用    [image: ]修改    [image: ]废止

	
	修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image: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image: ]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image: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image: ]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bookmark: BookMark8]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image: ]


[bookmark: _Toc221127165][bookmark: _Toc95401336]参考文献

[1]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
[2]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
[3]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4]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建城〔2019〕52号）
[5]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0〕1234号) 
[bookmark: _Toc92185877][bookmark: _Toc92094357][bookmark: _Toc92180424][bookmark: _Toc92183190][bookmark: _Toc9218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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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地方标准
DB 42/T XXX—20XX

[bookmark: _Toc295745298][bookmark: _Toc326729721][bookmark: _Toc295744075]湖北省排水管网建设规划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21127166]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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